
附件1：

2024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一、单位基本情况

（一）部门主要职责

1、贯彻、宣传、执行党和国家教育工作方面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起草有关地方性教育规范性文件，拟定全县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 
2、负责全县幼儿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技术教育、成人教育、民办教育、特殊教育和广播电视教育，管理、指导、协调各乡镇教育工作。 
3、负责教育综合改革，指导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指导开展教育科学研究、教学研究和教学改革。 
4、负责管理权限内各级各类学校（幼儿园）设置、调整、更名、撤销的审核、报批工作。统筹协调和指导社会力量办学。 
5、会同有关部门拟定筹措教育经费、教育拨款、教育基建投资的政策和管理办法，统筹安排全县教育经费附加、教育专项经费，会同有关部门检查、指导各学校教育事业经费的安排和使用情况，监督乡镇各学校、直属各单位财务收支，负责全县中小学的行政监察工作，负责全县中小学和教育单位房舍普查、校舍改造、建设和维修，负责中小学收费管理和实施家庭困难学生资助等教育扶贫。 
6、负责指导各级学校思想品德、体育、卫生、艺术、国防教育工作和学校精神文明建设工作；负责指导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和综合素质评价工作。 
7、负责教育系统人才队伍建设工作，负责中小学校教师资格认定或申报、注册、审核工作；负责组织中小学校教职工的公开招聘和教职工资源的配置；负责县属各类学校教职工考核、专业技术职务的评审、奖惩、档案管理和劳动工资业务工作；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和规定，负责本系统领导干部考察、选拔、任用。 
8、制定县属职业学校及公民办高中招生计划，负责组织初、高中学业水平测试和小学教育质量检测；负责组织成人自考试、专业证书考试和管理学历教育及其考试工作；负责师范类院校毕业生就业指导工作。 
9、负责全县教育信息化工作，指导各类学校教学设施、仪器、体育与艺术教育教学器材、图书资料的配备，指导全县勤工俭学和学校后勤社会化改革工作。 
10、负责教育事业统计调查以及统计信息的管理与服务，组织对外教育教学交流与合作工作，指导教育基金会、教育关工委和教育学会工作。 
11、监督指导全县各类学校的稳定和安全保卫工作，协调有关部门处理突发事件。 
12、负责全县教育督导工作，拟定教育督导工作规章制度；负责组织和指导对中等及以下教育、扫除青壮年文盲工作的督导检查和评估验收工作，指导基础教育发展水平、质量的监测工作；监督、检查各级各类学校对国家教育方针政策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贯彻执行情况。 
13、负责语言文字和指导推广普通话工作。 
14、负责全县教育工会工作。 
15、完成县委、县政府和上级主管部门交办的其他事项。 
人员编制情况

本单位共有编制人数112人，实有在职人员112人，退休人数98人，遗属人8人。

二、预算支出及绩效情况
（一）部门预决算情况

1.部门预算情况

2024年年初预算安排收入11459.92万元，其中一般公共财政拨款8733.66万元；2024年年初预算安排支出11459.92万元，其中：基本支出2436.51万元，项目支出9023.41万元。

2.部门决算情况（含年中预算追加情况）

2024年决算总收入2317.15万元，较预算减少9142.77万元，总支出2317.15万元，其中：基本支出1765万元，占总支出的76.17％；项目支出552.15万元，占总支出的23.83％。差异产生的主要原因是：一是部分基本支出、项目支出在做决算时分解至各学校;二是决算中部分公用经费是各股室专项支出。
3.“三公"经费执行情况

2024年“三公"经费预算数23.7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0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9.8万元，公务接待费13.90万元。“三公"经费决算数9.99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0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0.28万元，公务接待费9.71万元。

4.政府采购执行情况

2024年度政府采购支出40万元，其中：货物0万元，工程0万元，服务40万元。

5.资产管理情况

2024年年末资产总额1277.04万元，负债总额567.74万元，净资产709.3万元。截至2024年12月31日，固定资产账面原值1,968.73万元，在用资产1,968.73万元，资产使用率100%。

（二）资金使用及绩效情况
1.整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财政供养112人，部门单位履职运转予以保障，稳定教育行业就业率，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保证教育局行政运行正常有序的进行，各项指标较好完成。

2.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仅对50万元以上的项目资金进行分项说明）
（1）教育专项经费项目，预算金额2005万元，全年执行数235万元，完成率11.72%，

（2）湘财预〔2024〕0111号文下达（2024年改善普通高中办学条件中央补助资金）项目，预算金额410万元，全年执行数281万元，完成率68.54%，

（3）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中央补助资金项目，预算金额2344万元，全年执行数20万元，完成率0.85%，

（4）湘财预〔2024〕274号文下达（2024年县域普通高中“徐特立项目”省级补助资金）项目，预算金额1462万元，全年执行数200万元，完成率13.68%，

（5）城乡义务教育保障机制综合奖补资金项目，预算金额604万元，全年执行数0万元，完成率0%，

（6）义务教育校舍维修项目，预算金额1412万元，全年执行数110万元，完成率7.79%，

（7）湘财预〔2023〕0390号文提前下达（2024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中央补助资金）-扩大学前教育资源项目，预算金额773万元，全年执行数127万元，完成率16.43%，

（8）湘财预〔2023〕0380号文提前下达（2024年改善普通高中办学条件中央补助资金）-徐特立项目建设资金项目，预算金额311万元，全年执行数311万元，完成率100%，
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

总体目标和绩效指标未完成的主要原因：财政资金紧张，未能按时拨付。
下一步改进措施：

加强与县财政、各实施单位的衔接沟通，年初制定目标值要在合理的范围内，事先考虑不确定因素。

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无


